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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电教务〔2022〕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开展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

精神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

〔2021〕19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（教高〔2020〕3

号）和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深入推

进上海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卫党〔2020〕186 号）等文

件精神要求，我校决定开展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教学名师或示范团队）

项目的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立德树人，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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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，发挥教师

队伍“主力军”、课程建设“主阵地”、课堂教学“主渠道”作用，强化

示范引领，强化资源共享，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，将思政工作体

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。 

二、建设目标 

面向本科教育，选树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教学名师或示范团队），

全面推进不同类型的课程思政建设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，探索创新课程思

政建设方法路径，构建全面覆盖、类型丰富、层次递进、相互支撑的课程

思政体系，加快形成“学院有精品、课课有特色、人人重育人”的良好局

面。 

首批建设 10 门左右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教学名师或示范团队） 

三、申报条件 

1.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考试计划，实施学分管理，并至少

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。 

2.课程结合所在学科专业、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，深入挖

掘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，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党史有机融入课程，以政治认同、家国情

怀、文化素养、宪法法治意识、道德修养为重点，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、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与担当

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课程教育教学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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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课程注重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，注重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

与能力培养相统一。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、教学研讨、实验实训、作业

论文各环节，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。 

4.课程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，教学内容体现思想性、前沿性与

时代性，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、互动性与针对性，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

共享的经验、成果和模式。 

5.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，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授。教学名师或教

学团队与示范课程一并申报，教学名师、示范团队限选报一项。 

6.课程授课教师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师风良好。课程负责人有丰富的

实践经验和突出的专业成就，能够准确把握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方

向和重点，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。课程教学团队人员结构合理，任务分

工明确，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，经常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

究和交流，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水平高。 

7.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组织学生积极开展社会实践，促进学

生自我教育，使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互支撑，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方

法和途径。 

8.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办法完善，育人效果显著，学生评教结果优秀，

校内外同行专家评价良好，形成较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展示成果，具有良好

的示范辐射作用。 

9.课程要坚持以本为本，聚焦专业特点和育人要求，适应创新型、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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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型、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，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。不要求

大求全、面面俱到，努力做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明确、内容科学、特色鲜

明，实现育人育才相统一。 

四、申报范围 

1.已有课程思政建设基础，含校级课程思政建设立项、校级课程思政

示范课评选获奖等。已获批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项课程，不再申报校级课

程思政示范项目。 

2.常规学院申报各 3 项，其他学院申报 2 项。 

五、申报时间安排 

2023 年 1 月 4 日前，将申报书电子版发教研中心梁德杰老师。 

 

附件：上海电力大学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教学名师或示范团队）申报

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电力大学教务处 

     2022 年 11 月 30 日 

上海电力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

 


